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及答辩相关流程
 
川北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(论文)及答辩相关事宜，经研究确定，具体流程如下：
一、毕业论文选题及开题
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生7月上旬应参加毕业设计导师见面暨宣讲会。学生与导师实行双选，学生应确定指导教师与选题，设计进度及论文写作提纲由学生和指导教师共同讨论后拟定。
毕业设计可为实物实验也可为软件、程序设计等在线实验。鼓励学生在实习、实践中发现课题与研究方向，鼓励校企合作，以双导师制完成毕业设计及论文。
选题范围可由学生自选题目，也可导师提出。选题应紧扣专业，理论联系实际。禁止单纯的综述，必须完成毕业设计，包括科研实验、电路设计制作、软件程序开发等。题目一经下达落实不得随意更改，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变更，须由学生提出书面报告说明变更原因，经指导教师报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方可变更。
学生必须在下实习点前选定校内导师，在实习中尽早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，于11月上旬实习结束返校后，应不晚于11月中旬提交毕业论文文献综述，综述要求不少于4000字，参考文献不少于20篇且过半数应为5年内（含）发表。学生应于12月上旬提交开题报告及答辩PPT，并于同一周内进行开题答辩，若经评委判断开题答辩不通过，则需进行二次答辩，通过放能开题。
二、毕业设计实验进度考核
学生应积极开展毕业设计工作，按要求提交阶段报告，学生应于第七学期结束前提交阶段检查报告1，于第八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提交中期检查报告（阶段检查2），于第六周提交阶段检查3，学生应于第八周提交毕业设计最终结果/成果。阶段检查及最终结果形式不限，应符合毕业设计题目，由指导老师监督、评价、反馈，尤其应注意寒假期间学生毕设进度的跟进。
三、毕业论文撰写及查重
学生应自主完成毕业论文初稿、二稿和终稿的撰写。学生应按要求准备指导教师评阅表、答辩成绩评分总表、毕业论文成绩总评表，自行准备答辩PPT演示文档等。
学生应参照《毕业论文格式2022》要求撰写论文，并在第十周内提（五一劳动节前）交论文初稿，毕业论文要求正文部分文字内容不少于8000字。导师应及时给予反馈、指导学生修改。学生应于第十二周提交二稿，经导师确认后，学生应于第十三周前提交终稿至系统进行查重，学生可查看简要版结果，详细版结果返回至指导老师处，导师酌情进一步指导论文修改。查重通过（论文重复率在30%内）的学生可经导师许可,填写指导教师评阅表，并自愿申请于第十四周提前批答辩。
毕业论文的定稿截止时间为第十四周，所有学生必须在此时间前向指导教师提交毕业论文终稿，填写指导教师评阅表，经确认后最晚于第十四周末(5月下旬)进行二次查重，通过的学生可以申请答辩。若二次查重不达标，学生需说明详细原因、提交三次查重申请至指导教师及答辩小组，经评审同意后修改论文，并于第十五周周中前查重通过，若仍不符合，将失去答辩资格，延期毕业，并记入学术不端诚信档案管理。
指导教师必须切实履行责任，指导教师审核后要有对论文质量的评语，签字同意后方可答辩。答辩结束后，不再更新学生论文版本，学生应提交论文最终版本PDF和纸质版以及答辩所用PPT用于存档。
四、毕业答辩
毕业答辩时间为最后一学期的6月的第一个周五（第十五周）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一门12学分的必修课程，总成绩由指导教师评阅（30%）、答辩成绩（70%）两部分组成。若答辩成绩低于60分（百分制），将自动视为不通过。
[bookmark: _GoBack]若经评委评定答辩不通过，学生有机会申诉、整改并在第十六周进行二次答辩，申诉依据需参考学习通平台上各任务（综述、开题、阶段检查等）的完成情况，由答辩评委小组判定。二次答辩仍不通过者将延期毕业。延期毕业者可于3个月后（同年9月）申请答辩，通过者方可授予学位证。
我院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受四川省教育厅本科生论文年度抽检监督，参照教育部《本科毕业生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》（教督【2020】5号）和《四川省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执行，若被认定不合格，所获学位将可能被追回。


